为促进南陵县第三产业发展，提升三产服务功能，根据国家宏观政策规定，结合南陵县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在本县范围内独立投资固定资产达2000万元以上的现代物流业、旅游业、中介服务业、商业、文化娱乐业、餐饮业以及星级宾馆等经营性第三产业项目,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税收按以下标准分别给予财政奖励：
    (一)增值税：自企业经营之日起的第1—2年给予其所缴增值税地方留存部分80%的财政奖励；第3—5年，给予其所缴增值税地方留存部分50%的财政奖励。
    (二)营业税：自经营之日起的第1—2年给予其所缴营业税地方留存部分80%的财政奖励；第3—5年，给予其所缴营业税地方留存部分50%的财政奖励。
    (三)企业所得税：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1—2年给予所缴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100%的财政奖励；第3—5年，给予其所缴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50%的财政奖励。
    以上各项奖励资金,由财政按其所享受奖励标准按年度分别先支付50%,经营期限满10年后再一次性支付50%。
    项目经营未满10年终止或转让的，企业已享受上述奖励资金的，应退还前述各条给予的财政奖励资金。
第二条 前3年世界500强商贸流通企业以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商贸流通100强企业，在南陵县开办商场、超市、直营店、专卖店、连锁加盟店，经营期限满3年的按下列标准奖励:
    (一)商场、超市营业面积达到5000、10000、20000m2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万元、5万元、10万元标准的奖励。
    (二)直营店、专卖店、连锁加盟店营业面积达到100、300、500m2的，分别一次性给予0.5万元、1万元、1.5万元标准的奖励。
    以上商场、超市、店面同时符合本办法第一条奖励条件的，奖励总额不得超过三年经营期内所缴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第三条 项目经营性服务收费按南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理经营性服务收费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的通知》（政办[2008]34号）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规费的征收
    对新开工建设项目,单幢建筑面积1万m2以上（含1万m2）且2层以上（含2层）的商业建筑和专业市场，有其它使用功能用房的，扣除其它使用功能用房后建筑面积不小于1万m2的（优惠政策按扣除其它使用功能用房后实际建筑面积计算）；有单间门面且分割出售的，非分割出售部分建筑面积不小于1万m2的（优惠政策按非分割出售部分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达到规定层数或高度的高层建筑;四星级及以上酒店。对已开工建设尚未竣工的,高层建筑项目,独立开发的商业、市场、酒店项目，调整住宅为商业、市场、酒店的项目，未享受任何优惠政策，且达到本款规定的，按以下要求和标准执行。
    （一）商业建筑：①建筑面积达1—3万m2的（含3万m2）：按现行标准的50%征收；②建筑面积达3—5万m2的（含5万m2）：按现行标准的25%征收；③建筑面积达5万m2以上的：上述费用免收。
    （二）专业市场：①建筑面积达3—5万m2的（含5万m2）：按现行标准50%征收；②建筑面积达5—10万m2的（含10万m2）：按现行标准的25%征收；③建筑面积达10万m2以上的：上述费用免收。
    （三）高层建筑:①18层以上（含18层）高层居住建筑、建筑高度24米以上（含24米）的二类高层公共建筑：按现行标准的40%征收；②建筑高度24米以上（含24米）的一类高层公共建筑：按现行标准的20%征收；③单体建筑面积达6万m2以上（含6万m2）高层建筑、单幢土建工程造价达1亿元以上的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免收上述费用。
    （四）星级酒店：①四星级酒店：按现行标准的30%征收；②五星级酒店：免收以上费用。
第五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规费减免规定
    （一）改变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必须补交完土地相关税费后，方可享受减免优惠。
    （二）对二类建筑类型的建设项目，按所能享受最高减免优惠政策的建筑类型减免上述建设相关行政规费，不再重复计算。
    （三）享受减免优惠政策的酒店，须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按规定交纳上述建设相关行政规费，待领取主管部门核发的等级证书后，按规定额度返还。
    （四）享受减免优惠政策的商业建筑、专业市场，可出租、自主经营、整体转让。由于特殊原因需分割转让的，须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并足额补交减免的上述建设相关行政规费后，方可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
    （五）符合本办法实施减免条件，但根据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房地产开发协议等，建设项目在协议约定的开发期限内已享受优惠政策的，不再重复享受，但低于本办法减免标准的，按本办法规定执行。超过开发期限的，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第六条 项目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规费的征收
    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缴纳后，由财政从地方留成部分中给予奖励，奖励标准参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项目及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享受减免的幅度执行。
第七条 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打捆的上述经营性第三产业项目，优惠政策问题按“一事一议”办法另行处理。
第八条 上述三产招商引资项目的优惠政策通过政府与企业签订投资合同予以约定。涉及本办法第一、第二条的，由企业向县商务局提交申请,由县商务局牵头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政府同意后执行；涉及本办法第四、第五、第六条的，由企业向县建委提交申请,由县建委牵头审核,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报县政府同意后执行。
第九条 以上各项奖励资金，税收财政奖励由受益县、镇财政给予奖励，其中县一级承担的由县财政从县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支付。
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招商局会同县建委、商务局、财政局等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2008年11月10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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